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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都會核心
精密技術產業

優勢農產業

國際觀光資源
自然生態景觀

綠能及基礎產業
歷史人文資產

交通

水資源經理、烏溪流域共同治理

產業

住商

水文

北－中科、精密機械產業延續
南－彰雲嘉南農產業重要糧倉

台中扮演中部都會核心
彰化、南投為次要核心

西部交通縱貫走廊
台中捷運綠線延伸

彰化縣國土空間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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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建立土地儲備機制

預留下個時代的發展彈性

保留
彈性

農業發展
地區

城鄉發展
地區

未來（國土時代）

鄉村地區
發展腹地

新興產業
發展腹地

新型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

「 彰化國土‧彰化活土 」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都市計畫區

過去（區計時代）

活化土地利用

彰化縣國土空間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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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土空間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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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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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鄉村區共794處

彰化縣鄉村區現況

◼ 人口高齡化

◼ 工商產業發展，使鄉村聚落

人口正成長

◼ 人口高齡化

◼ 普遍呈人口流失情形

彰北地區：

彰南地區：

非都市人口數約65.1萬人，佔全縣
總人口數比例50.5%

以鄉村區與村里人口成長趨勢
而言：

和美

大村

二林

埤頭

芳苑

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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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鄉村區現況

◼ 工商產業帶動建築利用土地

成長，產生未登記工廠等農

地違規現象

◼ 大城、溪州整體發展趨於縮減

◼ 聚落閒置空間增加

◼ 公共設施環境缺乏維護改善

彰北地區：

彰南地區：

現行鄉村區共794處

以國土利用調查建築利用土地
成長趨勢而言：

資料來源：96年國土利用調查；104年國土利用調查。

和美

大村

二林

埤頭

芳苑

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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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彰化縣鄉村區現況

◼ 經107年9月地方訪談，鄉村區依地區發展差異而有不同特性：

◼ 和美

◼ 大村

• 未登工廠與人口集居

聚落成長迅速地區

• 人口密度較高，公共

設施不足

• 未來重大建設地區，

應預為因應地方發展

• 都計區發展情況較低，

聚落及工商發展大多

沿重要幹道

• 聚落周邊土地利用朝

工業化發展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水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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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鄉村區現況

◼ 經107年9月地方訪談，鄉村區依地區發展差異而有不同特性：

◼ 二林

◼ 埤頭

• 人口呈負成長

• 畜牧業多，可能影響

聚落生活環境

• 未來重大建設地區，

應預為因應地方發展

• 人口多呈負成長

• 聚落密度高，道路狹

小，公共設施不足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二林
精機

二林
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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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鄉村區現況

◼ 經107年9月地方訪談，鄉村區依地區發展差異而有不同特性：

◼ 芳苑

◼ 大城

• 聚落產權複雜，造成

閒置情況

• 道路狹小，公共設施

較不足

• 人口負成長情形嚴重

• 部分低窪地區亦有淹

水情形，影響聚落生

活環境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近 5 年
鄉村區
人口成
長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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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條件 數據訂定

位 於 都 市
計畫區 (都
市 發 展 率
達 一 定 比
例以上 )周
邊 相 距 一
定距離內

都市發展率80%：人口發
展率達80%都計區，包含
伸港(水尾)、彰交、彰化
市、花壇、秀水、埔心、
永靖都計區

都計區周邊一定距離：
2公里

非 農 業 活
動 人 口 達
一定比例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

人 口 密 度
較高者

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畫
(扣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
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

扣除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

符 合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11 條 規定
鄉 街 計 畫
條件

鄉公所所在地→福興鄉公
所

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
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
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區
→無符合鄉村區

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
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區

鄉村區分類方式

距發展率達80%之都計區一定距離內 鄉村區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

人口密度達72人/公頃以上 人口集居達3000，工商人口達50%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手冊，107年10月。

◼ 城2-1劃設條件如下： 鄉村區距發展
率達 80%之都
計區2公里內

不符條件

[206]

[588]

鄉村區非農業
活 動 人 口 達
50%

不符條件

[626]

[168]

鄉村區人口密
度達72人/公頃

不符條件

[449]

[345]

鄉 村 區 集 居 達
3000，工商業人
口比例達50%

不符條件

[5]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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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條件

位於農村社區再生範圍內優先劃為農4

鄉村區分類方式

◼ 農4劃設條件如下：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手冊，107年10月；
農村再生社區範圍，行政院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106年。

[123]

[671]



1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

14

鄉村區分類方式

◼ 依作業手冊操作鄉村區分類劃設
結果，彰北多屬工商發展型之社
區聚落，彰南則多屬農業發展型
之農村聚落

項目 個數（比例）

農業發展型之農村聚落
(農4)

216（27.2%）

工商發展型之社區聚落
(城2-1)

578（72.8%）

◼ 因應本縣鄉村區特性，應有地方
規劃處理考量：

1. 近8成鄉村區符合非農業活動

人口達50%條件，難以細緻比

較、分析後續規劃處理原則

2. 農村再生社區範圍之鄉村區與

周邊鄉村區特性未明顯區隔，

分類得酌予檢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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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樣態
分類依據及原則

人口
規模

區位
聚落產業
型態

農業發
展型之
農村
聚落

樣態一 大型
不鄰近
都計區

綜合型
農村社區

樣態二 小型
不鄰近
都計區

農業為主
農村社區

樣態三 小型
不鄰近都
計區

部分二級產業
農村社區

工商發
展型之
社區
聚落

樣態四 小型
鄰近
都計區

綜合型
小規模聚落

樣態五 小型
鄰近
都計區

工業密集聚落

樣態六 大型
鄰近
都計區

工、商業密集
建成區

分類依據 分類原則

人口規模
小型規模 小於3,000人

大型規模 3,000人以上

地理空間
分布

鄰近都市
計畫區

距離都計區(現況人口達一萬人
或具住商發展屬性之特定區) 1

公里範圍內

非鄰近都
市計畫區

距離都計區(現況人口達一萬人
或具住商發展屬性之特定區計
畫) 1公里範圍外

主要聚落
型態

工商業
為主

周邊鄰近工廠等工業使用土地
之密集程度較高者

農業為主
周邊鄰近工廠等工業使用土地
之密集程度較低者

因應彰化縣鄉村區樣態之分類方式

項目 個數（比例）

農業發展型之農村聚落(農4) 553（69.7%）

工商發展型之社區聚落(城2-1) 2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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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依107年7月13日第五次研商會議：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據優先
區位及辦理期程，以鄉（鎮、
市、區）為單元，且一次不
以單一單元為限，持續辦理
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於各該計畫表明：

•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
擬。

•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
• 鄉村區屬性分類。
• 執行機制。
• 其他相關事項。

於前開規劃作業完成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15條第3

項第5款規定，辦理各該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適時檢討變更（按：計
畫名稱為「變更○○市
（縣）國土計畫─●●鄉
（鎮、市、區）整體規
劃」）。

於「變更○○市（縣）國
土計畫─●●鄉（鎮、市、
區）整體規劃」公告實施
後，應按計畫內容重新調
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
用地編定。

持續辦理調查
及規劃作業

啟動辦理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之檢討變更或通盤

檢討

調整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及使用地

編定

國土計畫指認
優先規劃地區

納入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辦
理內容，指導後續進行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優先規
劃地區（以鄉、鎮、市、
區為範圍）

（依107年9月25日召開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構想
座談會」補充說明）

１ ２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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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地區

氣候變遷
調適

重大建設
投入

多元鄉村
型態

各地方聚落人口成長情形與型
態多樣，應盡可能涵蓋多元樣
貌之鄉村

◼ 建議涵蓋六種樣態之鄉村
聚落

◼ 納入人口正成長與負成長
之鄉村區

配合重大建設計畫，未來產業、
人口成長及居住等需求將產生
變化，應預為規劃因應，確保
鄉村地區有計畫引導發展

考量氣候變遷對鄉村環境有顯
著影響，並可能威脅公眾生命
及財產安全，應評估鄉村地區
未來發展之調整因應

◼ 氣候變遷調適關鍵領域之
影響地區

◼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 重大建設計畫
◼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01 02 03

和美鎮 鹿港鎮 溪湖鎮 二林鎮 芳苑鄉 大城鄉

◼ 示範地區篩選原則：

建議
示範地區



18

2 產業用地劃設及
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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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彰化縣產業用地現況

含全興、福興、田中、芳苑、埤
頭、北斗等綜合性工業區，除彰
濱工業區其餘均已開發利用

已使用495.00公頃
使用率70.91%

資料來源：105年工業區開發管理統計年報；彰化縣產業發展既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彰化縣政府，105年。

一處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

◼ 編定工業區（4,325.21公頃）

◼ 非屬編定工業區範圍丁種建築
用地（732.46公頃）

◼ 都市計畫工業區（698.03公頃）

◼ 科學園區（63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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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彰化縣產業用地現況

• 依97年統計，未登記工廠家數約6,261

家，主要集中於和美鎮、彰化市、鹿港

鎮、福興鄉、秀水鄉、埔鹽鄉及花壇鄉

資料來源：彰化縣工廠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及資料庫提昇計畫，彰化縣政府，97年。

◼ 未登記工廠分布情形

• 行業別以金屬製品業、紡織業、塑膠製

品業、機械設備業、運輸工具製造修配

業為主，並形成地方群聚產業

• 至107年統計

未登工廠列管家數為1,026間

臨時登記工廠家數為1,559間

刻正辦理106年「彰化縣工廠

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資

料庫建置及系統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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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彰化縣產業用地供需評估

資料來源：85年至105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104年國土利用調查；彰化縣產業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彰化縣政府，105年。

◼ 至目標年125年，新增產業用地總量為1,125.47公頃

續作產業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可釋出用地
釋出面積依105年「彰化縣產業發展暨都市
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建議

工商普查預測
至125年增加
產業用地
743.02ha

67.74ha

需求

供給

＝該年度（125年）預測人口（127萬人）

×該年度（125年）工業從業人口比例（18.86%）

×人均工業用地面積（113.76𝑚2）

─現有合法工業使用土地（1,981.25公頃）

─現有可供給工業使用土地（ 67.74公頃）

＝675.28公頃

新增產業用地推估方式

上述需加計4成公共設施用地，故125年新增產業用地為 1,125.47 公頃

都市計畫工業區 296.61公頃

產業園區 952.18公頃

編定工業區外範圍之丁建 732.46公頃

都計工業區可釋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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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

新增產業用地推估方式

彰化縣產業用地供需評估

資料來源：85年至105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104年國土利用調查；彰化縣產業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彰化縣政府，105年。

◼ 至目標年125年，未登記工廠輔導所需用地不足達1,567.77公頃

彰化交流道特定區─產業發展地區
其範圍內土地得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
使用審議規範」規定，申請變更農業區為
乙種工業區

未登記工廠
輔導所需用地
1,635.77ha

68.00ha

需求

供給

目標年125年優先處理全縣70%未登記工廠，共計1,635.77公頃

後續將配合106年「彰化縣工廠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資料庫建置及

系統更新計畫」清查結果及分級清理策略調整應處理面積總量



23

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

◼ 輔導機制

非屬農業產製
儲銷用、具生
產價值且群聚

之工廠

既存未登記工廠盤點

高汙染工廠
農業產製
儲銷工廠

優先輔導搬遷
至合法工業區

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

考量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

申請使用許可
申請使用許可
或新訂擴大都
市計畫辦理

繳納回饋代金或負擔應有之公共設施

清查

處理
方向

配套
措施

回饋
補償

評估恢復原使用
或轉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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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

◼ 農業產製儲銷工廠，依其使用得分類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二劃設

條件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

多元化之地區，不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條件，或符

合條件但面積規模未達25公頃或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例

未達80%之地區。

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

具有農業生產功能及多元使用價值，依農業發展多元需

求規劃為農業生產、農業科技研發、儲運、加工、行銷

或其他農產業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但仍以農用為原則，

並避免農地持續流失。

農業產製工廠示意台糖土地因面積大、產權單純，有利
於轉型作為農產製加工園區

申請使用許可

後續開發
機制

繳交回饋金及負擔公設

申請建築使用

依使用許可相關審議規
則予以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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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

◼ 非屬農業產製儲銷用、具生產價值且群聚之工廠，配合中央工業
主管機關未登記工廠輔導政策，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3類

使用許可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繳交回饋金或負
擔公設後，始得
申請建築使用

後續開發機制

•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劃設取得產業專用區，有條件輔導
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

• 依「都市計畫法」、「土地徵收條例」、「農業主管
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排水
管理辦法」及「水利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新訂「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構想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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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地區

◼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

◼ 打鐵厝（北區）產業園區

◼ 彰化交流道特定區產業發展地區

以「低污染」產業進駐為原則，
有條件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

產業發展地區內得自行申請辦理農業區變
更為零星工業區，或透過臨時工廠登記回
饋金方式開發

目前朝新訂都市計畫辦理，就周邊未登記
工廠採就近納管

◼ 彰濱工業區電鍍專區（第三期）

高污染廠房優先遷移至彰濱工業區電鍍專
區，進行統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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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產業發展用地建議劃設區位

◼ 區位劃設原則

區位選擇既有及新
興產業用地周邊，
就近滿足衍生產業
需求，以收產業群
聚效益

都市簇群發展 交通區位產業群聚及鏈結

落實區域平衡發展，
並符合城鄉發展區
位管控

區位考量交通便捷
性，符合產業物流
需求

經地方訪談廣蒐在
地需求，確保與地
方意見相符，促進
政策可行性

地方需求反映

建立土地儲備機制，依循下列規劃原則評估產業發展用地區位，並預留未來相關

產業發展之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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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產業發展用地建議劃設區位

◼ 建議新增8處產業用地及3處工業區擴大

項目 區位 供給類型
區位面積

(公頃)

既有推動

地區

彰化水五金田園

生產聚落特定區
未登記工廠輔導 784.74

打鐵厝(北區)產業

園區
未登記工廠輔導 9.99

打鐵厝(南區)產業

園區
一般產業需求 5.19

二林精機 一般產業需求 352.88

擴大彰化都市計畫 未登記工廠輔導 596.13

既有工業

區擴大儲

備用地

擴大福興工業區 一般產業需求 157.97

擴大埤頭工業區 一般產業需求 27.58

擴大大新工業區 一般產業需求 118.19

未來產業

發展

儲備用地

彰北產業園區 未登記工廠輔導 741.14

彰化與花壇交界地區 一般產業需求 92.32

福興鄉秀厝地區 未登記工廠輔導 73.69

花壇台74線東側地區 一般產業需求 26.15

花壇鄉東南側地區 一般產業需求 16.58

大村鄉東側地區 一般產業需求 285.37

埤頭鄉北側地區 未登記工廠輔導 113.47

社頭都計區北側地區 一般產業需求 194.17

合 計 3,595.56

埤頭鄉北側地區

打鐵厝(北區)產業園區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
聚落特定區

打鐵厝(南區)產業園區

二林精機

彰北產業園區1

2

3

4

福興鄉秀厝地區

彰化與花壇交界地區

花壇台74線東側地區

花壇鄉東南側地區

大村鄉東側地區

社頭都計區北側地區

擴大福興工業區

擴大埤頭工業區

擴大大新工業區

5

6

7

8

2

3

1

1

2

3

4

後續將與相關局處及地方公所評估確認

擴大彰化都市計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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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用地劃設
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產業發展用地建議劃設區位

◼ 依全國國土計畫訂定全國新增
產業用地總量初步檢核：

埤頭鄉北側地區

打鐵厝(北區)產業園區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
聚落特定區

打鐵厝(南區)產業園區

二林精機

彰北產業園區1

2

3

4

福興鄉秀厝地區

彰化與花壇交界地區

花壇台74線東側地區

花壇鄉東南側地區

大村鄉東側地區

社頭都計區北側地區

擴大福興工業區

擴大埤頭工業區

擴大大新工業區

5

7

8

2

1

1

2

3

4

供給類型 區位面積(公頃)
預估供給產業用地面積

(公頃)

一般產業需求 1,276.40 765.84

未登記工廠輔導 2,319.16 1,391.50

合計 3,595.56 2,157.34

註1：依產業創新條例概估，四成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約可提供
六成土地為產業用地

註2：實際總量與區位將與產業主管機關討論酌予調整

•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3,311公頃

• 未登記工廠輔導所需用地不計入

全國3,311公頃之產業用地面積

• 本縣至125年共新增2,157.34公

頃產業用地，扣除未登工廠輔導

用地後約為765.84公頃

6 3擴大彰化都市計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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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及城2-3劃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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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及城2-3劃設情形

◼ 為因應人口發展趨勢、綜觀全

縣城鄉空間整合，預留未來城

鄉發展腹地之彈性，以抒解都

市成長趨於飽和之壓力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建議劃設區位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

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

擴大田中都市計畫

1

2

5

二林中科特定區

擴大員林都市計畫

3

4

類
型

區位 辦理緣由
區位面積

(公頃)

既
有
推
動
地
區

彰化水五金田園生
產聚落特定區

提供適當產業用地，
輔導未登記工廠聚落
合法使用

784.74

擴大彰化市都市計
畫（彰東）

因應彰化市發展飽和
與未來重大建設

596.13

建
議
新
增
區
位

二林中科特定區
因應重大建設，提供
充足發展腹地

1,375.89

擴大員林都市計畫 促進都市縫合 456.61

擴大田中都市計畫 促進都市縫合 49.16

合 計 3,2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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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及城2-3劃設情形

二林精機

打鐵厝
產業園區

擴大彰化
都市計畫

水五金田園
生產聚落特定區

城2-3劃設區位

◼ 5年內有具體需求之城鄉發展地區

• 優先以刻正推動之產業園

區計畫及新訂擴大都市計

畫納入城2-3範圍

• 考量產業發展用地(11處)與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3處)建議

新增區位亦有劃設城2-3需求，

建議規劃為潛力地區，後續

與府內主管機關討論，如5

年內有優先辦理需求者再予

納入劃設

• 為俾利未來5年、20年發展，

建議規劃預留供上述發展使

用之農地面積，共0.27萬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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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空間發展計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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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相關辦理歷程

彰化縣國土計畫推動

工作小組第六次工作
會議

彰化縣國土計畫地方訪談

彰化縣國土計畫

局處訪談

107.

03.16

107.

4-5月

107.

9月
◼ 與26鄉鎮市首長訪談，了解

地方建設需求與辦理中之計
畫

◼ 邀集府內各局處單位，
於6月提交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針對各單位涉及國土空
間之建設計畫進行訪談
討論

◼ 工務處、消防局、水資
處已提送部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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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內容項目 部門相關機關單位

住宅部門

計畫人口、住宅需求總量 建設處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建設處

都市計畫檢討、變更 建設處

都市更新、閒置土地活化 建設處、地政處、工務處

社會住宅 建設處、社會處

產業部門

一級產業

農地需求總量 農業處

農業用地維護與調整 農業處、地政處

農業生產環境改善 農業處、建設處

農村再生 農業處

漁業資源環境管理 農業處

二級產業

產業發展用地總量、空間布局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地政處

綠能產業發展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未登記工廠輔導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地政處

都市計畫工業區開闢變更 建設處

三級產業
商務核心、地方商圈規劃 建設處

城鄉景觀發展規劃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交通運輸
公共與綠色運輸系統 工務處

道路及其他配套交通建設 工務處

重要公共設施、能源及
水資源

公共設施用地規模總量 建設處

都計區公設保留地通盤檢討
建設處、民政處、教育處、工務處、水
利資源處、社會處、地政處

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規劃、分期分區興闢 建設處、工務處、水利資源處、地政處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對應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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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彰南地區為農產業推動中心

產業部門

畜牧產業
專區

二林 芳苑

大城

葡萄產業
專區

溪湖 埔心

大村 二林

• 既有農業政策包含黃金廊道

(竹塘、埤頭、溪州)、彰南

高科技農業園區開發等

• 建立地區農產加工區及產業

園區，促進農業加值升級

• 整合區域特色農業，強化經

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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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彰北地區為工商業發展核心

產業部門

• 輔導未登記工廠區位建議以

和美、鹿港、彰化、福興、

花壇一帶為主，並以彰化水

五金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為

主要推動區位

• 產業用地依地方訪談初步劃

設，其中以大村鄉辦理「彰

化縣大村鄉國土發展計畫」

指認之產業園區，屬地方共

識較高之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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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公路運輸整合─三橫、三縱、
三鐵、三橋

交通部門

◼ 大眾運輸系統

• 彰化市鐵路高架化

• 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市至

鹿港

• 優化大眾運輸轉乘接駁系統，

落實無縫運輸

◼ 提升彰化高鐵南門戶之觀光
轉運功能

• 高鐵與臺鐵站轉乘接駁與周

邊交通運輸改善，帶動高鐵

彰化站地區發展

• 串聯八卦山與南投觀光資源，

促進大眾運輸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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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強化中部區域水資源之供給
管理，引導多元水源開發

重要公共設施與水資源部門

• 持續規劃天花湖水庫、湖山

水庫、鳥嘴潭人工湖；名竹

盆地及埔里盆地地下水資源

運用

• 鹿港、員林、和美應積極改

善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 設置滯洪池調節洪峰流量

◼ 辦理彰化漁港開發，促進彰
化縣漁業發展，帶動彰濱工
業區地方繁榮

◼ 因應人口需求與服務品質，
強化彰南地區緊急醫療，並
於重大建設地區加強消防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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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短期配合中央政策「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重點推動屋頂型設置

中長期配合中央政策「離岸風電4年推動計畫」，發展離岸風電產業鏈

能源部門

◼ 強化地區饋線及變電所等

基盤設施

• 優先滿足二林、溪湖

電網容量需求

◼ 不適農作地區

轉型綠能專區

• 盤點供設置

地面型太陽

光電之土地

• 建議於大城

增加綠能專

區

• 配合離岸風場，推動彰濱工業區離岸風電運維碼頭相關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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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管理計畫
辦理情形5



5成長管理計畫
辦理情形

42

計畫人口與住宅用地需求總量

項目
上位計畫
（高推估）

趨勢迴歸分析法
（中推估）

世代生存法
（低推估）

人口小計 1,270,000 1,219,124 1,160,299

重大建設引入居住人口 56,600 （二林中科30,000人 + 二林精機26,600人）

合 計 1,326,600 1,275,724 1,216,899

建議目標年推估人口數 1,270,000（採中推估）

1,000,000

1,100,000

1,200,000

1,300,000

1,400,000

96 101 106 111 116 121

實際人口(人) 預測人口(人)

125
採中推估－趨勢迴歸預估人口加計重大

建設引入居住人口數

127萬

◼ 住宅用地需求總量

住宅需求戶數
＝125年預測人口（127萬人）/ 該年度預測戶量（3.07人/戶）*（1+自然空屋率5%）＝434,364戶

住宅用地需求總量
＝125年住宅需求戶數（ 434,364戶） / 平均每戶樓地板面積（168.81 𝑚2 ）*全縣平均容積率（184%）

＝3,985.05公頃

◼ 彰化縣目標年計畫人口訂為



5成長管理計畫
辦理情形

43

彰化縣城鄉發展總量

類別 城鄉發展範圍 面積（公頃）

既
有
發
展
地
區

都市計畫區 14,019.49

鄉村區 4,212.58

工業區 3,833.67

開發許可地區 792.42

總計 22,858.16

新增產業用地與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5,477.22

◼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城
鄉發展總量含括既有都市
計畫地區、原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
開發許可地區等



5成長管理計畫
辦理情形

44

彰化縣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

◼ 依據107.7.27縣市國土規
劃議題（確認供糧食生產
之農地總量估算方式、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操
作準則）會議結論建議：

項目
面積

(萬公頃)

供糧食生產之農
地總量

農1至農3之
農牧用地

5.97

農1至農3之
養殖用地

0.17

農5 0.13

因應城鄉與產業
新增區位，應扣
除預留供其使用
之農地總量

產業發展用地 0.14

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

0.13

建議未來供糧食
生產之農地總量

6.0萬公頃

實際總量將與農業主管機關討論，並
配合城鄉與產業發展需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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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順
序

城鄉發展範圍
面積

（公頃）

1

既有都市計畫內
之都市發展用地

低度利用之土地 1,714.41

其餘發展用地 5,358.26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
業區及開發許可地區

8,838.67

2
既有都市計畫內農業區（扣除屬農
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農地）

1,018.88

3

屬於5年內有具體需求，且符合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之地
區

1,748.93

總計 18,679.15

◼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彰
化縣城鄉發展空間之發展
優先順序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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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綜合課題歸納綜合課題歸納

1. 各局處計畫回收緩慢，取得過程不易，目前較具明確計畫部
門僅有交通及重要公共建設部門

2. 部門需求面積小、區位零星分布，不影響國土功能分區，較
難提具體計畫內容
e.g. 民宿業發展（城觀處）、長照設施（衛生局）、歷建古蹟（文化局）…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1. 考量鄉村區分類影響農業及公共設施資源投入，為兼顧民眾
權益及實際需求，後續是否有農4與城2-1彈性調整變更途徑？

2. 經濟部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如依法已完成特定農業區檢討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為保障其使用權益，後續功能分區是否
得酌予調整為城2-3？

成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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